江南大学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

实验课教师选课、竞课办法
（草案）

加强管理和不断改革创新是促进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的必然举措，选课、竞课制有助于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选课、竞课的过程本身是对教师自身的一次检阅，耕耘自然会有艰辛，试行选课制本身需要全体教师的积极参与。
一、选课原则

1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：按教学计划，所有实验课程公开；凡选课教师数多于实需教师数即形成竞课； 
2、选课与安排兼顾原则：如选课人员不合适或选课人数少于实需人数时，由学院授权系部安排教师上课，并需两周内补齐相关材料。

二、选课办法

1、各系根据教学计划及时列出下学期将开设的全部课程(包含综合实验)。所列课程必须公开学分、学时、开课周次、周学时、课程大纲等信息；
2、教师选课：准时向系或实验中心递交选课申请表；
3、申报工作结束后，系或实验中心给出初步意见；学院选课、竞课领导小组一周内召开审核工作会议，作出结论并公布，杜绝私下暗箱操作；

4、学院下达实验指导任务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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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系部意见：
年    月    日 

	学院选课、竞课领导小组意见：
年    月    日 


